大同大學清寒助學金辦法
民國92年1月14日經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3年8月31日經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4年7月26日經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5年8月15日經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8年5月1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目的：本校為協助經濟困難之學生順利完成學業，特訂定本辦法。
二、申請資格：凡本校學生皆可申請。申請者須按規定填具申請表，送課外活動組初審後送學務處助學委員會核定。

三、助學範圍及待遇：以本校各單位之臨時性、特定專長性或勞務性事務等為限。助學金每小時大學生一００元、研究生一二０元，每週助學時數以二十小時為限。
四、申請時間及分發：每學期開學前二週，由各單位按業務需求提出助學需求表，學務處核定後上網公告，申請者於開學前一週內上網申請。助學之申請及分發業務統一由課外活動組辦理。助學生分發後由各單位負責管理考核。
五、助學申請以一學期為期限；助學生因故離職者，需於十天前通知課外組，否則取銷其助學資格一年。

六、助學生每日服務須在簽到紀錄表簽到並由負責單位簽證其服務時數並存查。
七、領款：每月五日前，由負責單位將當月『助學工作內容清冊』送至課外活動組，經彙整簽核後再由出納組將助學金撥入學生帳戶，逾期併入下月份給付。

八、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